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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查询及报送授权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本单位（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

码：                 ）拟向贵司申请 融资租赁业务，贵司需要了解本人/本单位相

关状况，用于_信用审查_及风险评估与控制，本人/本单位已充分知悉并明确授权： 

（一）贵司可以向以下任一或多个机构查询或核验（含短信与电话等方式验证）收

集、保存、处理、共享、使用（含合法业务应用）本人/本单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

名、身份证、手机号、及在本业务中产生的行为、授信及不良信息等），出具相关报告，

并同意贵司按规定报送本单位/本人的相关信用信息，且不再另行告知本人/本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其他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征信

机构查询； 

■依法成立的风控服务商、资信评估机构、风险管理专业机构或有关法律、监管机

构许可的类似数据机构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司法机关、监管部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行业自律组

织授权人的全部信用信息及信用报告。 

（二）授权贵司使用的业务种类包括： 

■审核本单位/本人融资、授信等业务申请； 

■审核本单位/本人作为担保人、共同还款人的业务； 

■对已发放的融资进行贷后管理等； 

■处理本单位/本人信用信息异议； 

■需要查询或报送信用信息的其他业务。 

本人/本单位在此特别承诺并保证，本授权书项下，本人/本单位所提供的所有信息

真实、准确、有效，且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享有的权利。本函内容与相关业务的合

同条款不一致的，均应以本函内容为准。 

本单位/本人事先已明确被告知，并同意贵司将本单位/本人的基本信息、授信业务、

担保信息（包含逾期、违约等负面信息）提供给国家设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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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函生效之日为贵司因业务成立和履行之目的而进行的相关查询之日，有效期至本

人/本单位授权意向下发生的业务完全履行完毕之日止。 

本授权书一经本人/本单位签章或通过在线确认同意即视为签署本授权书并生效，

本授权书是本人/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本人/本单位在此声明已充分理解上述授权条

款含义，本人/本单位同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 

 

授权人（签章）： 

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日期：      年      月     日 

 


